
2025宜蘭美術獎徵件簡章
壹、宗　　旨：為拓展宜蘭美術發展，提升美術創作能量，豐富在地文化內涵，特辦理「宜蘭美術

獎」徵件活動。

貳、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參、徵件類別：

一、 東方媒材類（含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創作）。

二、 西方媒材類（含油畫、壓克力、水彩、粉彩、素描、版畫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創作）。

三、 立體造型類（含雕塑、陶藝、織品、工藝、裝置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立體創作）。

四、 攝影類（含傳統、數位等攝影創作）。

五、 新媒體藝術類（錄像、聲音藝術、數位音像、互動裝置等各式科技媒體創作）。

肆、參賽對象：凡具本國國籍或合法居留權者，皆可參加。

伍、參賽規範：

一、 參賽者每類限送1件作品。

二、 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民國111年（含）以後獨立創作，且未曾在公開徵選競賽獲獎（含入選以

上）之作品。

三、 除新媒體藝術類接受團體投件外，其他類別不接受團體投件。

四、 參賽作品倘運用AI技術者，請詳述於創作說明。不得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冒名頂

替、損害他人著作權益或違反本簡章規定。若有上開情事並經評審委員會議確認者，主辦單位

得逕自取消資格並公告之，當事人自公告日起3年內不得參賽，已發給之獎金、獎座、獎狀及

證書收回，相關著作財產權之糾紛、賠償及法律責任由當事人自負。

陸、參賽作品送件規格：（規格不符者恕不審查）

類別 初審檢送作品照片（影片）規格 複審入選作品規格

所有

類別

1.系列或聯幅作品請提供排序完成之全貌圖。

2.線上報名者，作品圖檔務求清晰，每張檔案

不超過 5MB，檔案格式須為 JPEG檔，不必另

外寄送紙本圖樣。

3.紙本報名者，照片尺寸為 8×10吋或A4輸出，

另請提供 5MB以下作品照片電子檔供上傳線

上使用，未提供者將以紙本掃瞄後上傳。

1.依各類別規定黏貼作品標籤。

2.作品規格尺寸不符規定者，拒收退件，

退件費用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3.各類作品須框裱完成或安全包裝，運送

過程因包裝不妥或未標示開箱圖示遭致

損壞，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4.數位檔案請上傳雲端空間並提供下載連

結短網址。

5.作品不得使用玻璃或易碎物框裱，非捲

軸作品背面應有硬板支撐。

東方

媒材

1.單件作品照片 2張，含1張全貌及1張局部照

片，可視需求再加1張局部照。

2.篆刻者繳交 5方至 10方黏於 8開宣紙原拓文

1張，並填寫作品標籤，填寫表 1-2作品介紹

（含釋文），作品酌加邊款，不需裱框、不

需繳交表 1-3及照片。

完成尺寸（含裝框裱褙）：高總長不超

過 240公分，寬總長不超過 180公分。

聯作作品含框及間隔尺寸加總不得超過

平面作品規定尺寸。

西方

媒材

單件作品照片 2張，含1張全貌照片及1張局部

照片，可視需求再加1張局部照。

立體

造型

單件作品照片4張，含全貌正面、背面、側面

（2面），可視需求再加1張局部照。

1.長寬高分別200公分以下，以適合室內展出

者為限，請自行裝箱並有效防止碰撞及方便

搬運，外箱請貼組裝完成照片，應附安裝程

序及注意事項。

2.參賽作品使用之創作媒材如有易腐壞、不易

保存者，不予收件。

3.作品超過 100公斤者，評審、展覽過程由參

賽者自行搬運。



攝影

單張或組件照片 1張，可視需求再加1張局部
照，輸出解析度須300dpi以上。

1.作品應自行裝裱。

2.提供 300dpi以上 TIFF或 JPEG格式之作
品圖檔，上傳雲端空間並提供下載連結
短網址(表 2-1)。
3. 作品若需布置，需配合評審需要，於指
定時間內完成布置，所需材料、器材設
備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及布展，逾期視同
放棄。布置空間以長、寬、高分別200
公分內為原則，且不得違反公共空間及
消防法規。

新媒

體藝

術

1.作品全貌照片 1張，不同角度或不同段落相
片 3張。

2.（1）作品需提供 300dpi以上 TIFF或 JPEG格
式作品圖檔。

（2）動態影像需為AVI或 MPEG4 可於 DVD 
PLAYER播放之格式（VOB），並能直接
在電腦上執行的程式之檔案作品。

（3）檔案上傳雲端空間，並於送件報名表提
供下載短網址(表 1-2)。

3.展示設計空間平面圖，布置後長、寬、高分
別200公分內。

4.數位檔中不得出現參賽者資料。

1.數位檔案及作品照片(1~4張)上傳雲端
空間並提供下載連結短網址(表 2-1)。

2.作品需配合評審需要，於指定時間內完
成布置，所需材料、器材設備由參賽者
自行準備及布展，逾期視同放棄。布置
空間以長、寬、高分別200公分內為原
則，且不得違反公共空間及消防法規。

3.正式展覽時，主辦單位可依展示規劃及
展覽效果調整作品展出區域之尺寸。

柒、活動期程：

活動項目 日期 地點 備註

初審報名
114年 3月 17日～
5月 2日 17時

宜蘭美術館
260004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1號

● 宜蘭美術獎網址：
https://art.ilccb.gov.tw

● 收件、領回期間，中
午不休息。

● 複審收件、領回日期
若遇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或宜蘭縣政府公
告停止上班，則依停
止上班天數順延收
件、領回日期。

● 主辦單位保有各活動
項目變更之權，若有
異動將另行公告於宜
蘭美術獎網站。

入選公布 114年 5月底

複審送件 114年 8月 30～9月 2日

羅東文化工場 2樓天空藝廊

265014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1

段96號

週二至週日（週一休館）

9:00～12:00

13:00～17:00

決選公布 114年 9月下旬

布展 114年 9月 28~30日

展覽
114年 10月 1日～

11月 9日

頒獎典禮 另行通知

作品領回 114年 11月 13～15日

一、 初審報名:線上報名為主，紙本送件者由主辦單位協助線上建檔。

(一) 線上報名：請參賽者於114年3月 17日至 5月 2日下午 5時前上宜蘭美術獎網

站（https://art.ilccb.gov.tw）完成報名，報名相關資料、圖檔上傳不完全

及規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二) 紙本報名送件繳交資料：(線上報名者免)

1.表 1-1基本資料：請填寫各欄位資料（電子郵件必填）、浮貼清晰可辨之2吋半身照片（背

面請註明姓名及身分證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切結書(參賽者需親自簽名)。

2.表 1-2作品介紹：正楷書寫（或打字）作品名稱、創作年份、宜蘭意象勾選及說明(無宜蘭

意象者免)、創作媒材（材質）、作品尺寸/時間、創作理念或過程及作品介紹（300字以

內），運用AI技術者，請詳述於創作說明。

3.表 1-3參賽作品表：浮貼參賽作品照片，照片背面註明作品名稱、姓名、聯絡地址與電話。

4.表 1-4個資同意書：請詳閱後親自簽名。

https://art.ilccb.gov.tw/


5.新媒體藝術類團體參賽者，需推派 1名代表人並擔任聯絡人，填寫表 1-1至 1-4，其餘成員

填寫表 1-1及 1-4。

6. 信封袋請註明2025宜蘭美術獎初審資料，於114年3月 17日至 5月 2日以掛號寄至 260004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 3段 1號宜蘭美術館收，截止收件日期以郵戳為憑（未掛號致遺失者恕

不負責）。

(三) 初審資料恕不退件，送件前請自行備份留存。

(四) 入選名單114年5月底公布於宜蘭美術獎網站，並由主辦單位通知入選者提送原件作品參加

複審(未獲入選者不另行通知)，逾期送件或未送件者視同放棄入選資格。

二、 入選作品複審送件：

(一) 送件日期：114年 8月 30日至9月 2日，逾期不受理。

(二) 送件地點：羅東文化工場 2樓天空藝廊（265014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1段96號）。

(三) 繳交資料：

1.表 2-1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授權同意主辦單位辦理活動所需(如：文宣、展覽、出版、宣

傳...等)，有權得依著作權法規定之各種利用方式（例如：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演出、散布等等），為不限時間、地域、

次數及方式之利用。

2.表 2-2複審送件收據及作品標籤：

(1)平面作品標籤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處。

(2)立體作品請貼於底部或背面。

(3)立軸作品請自行打洞掛於作品上方。

(4)攝影及新媒體類作品請另將數位檔案上傳雲端空間，將連結轉為短網址以電子郵件寄至承

辦人員信箱(penny8801@mail.e-land.gov.tw)並填寫於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表 2-1)。

(四) 送件方式：

1.親自送件：於規定時間內送達指定地點，由主辦單位給據收執。作品領回採託運者，請附包

裝材料(紙箱或木箱)，避免託運途中受損。

2.貨運/郵寄：自行完善包裝，於收件時限內運至複審收件地點。運送過程如遭致損失，由參

賽者自行負責。主辦單位收件檢查無誤後，複審送件收據以掃瞄檔傳送至參賽者電子郵件信

箱。

(五) 書法、篆刻作品，請以正楷字體註明釋文，俾利民眾欣賞。

(六) 作品裱框若使用玻璃或易碎品者，一律不收件；為便於畫冊攝影作業，務請做成活動框以利

拆卸。

三、 評審方式與結果公布：由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成立評審委員會辦理評審，評審結果預計 114

年 9月下旬公布於宜蘭美術獎網站（https://art.ilccb.gov.tw）。

四、 布展：

得獎作品於羅東文化工場 2樓天空藝廊展出。平面作品由主辦單位協助布展；立體及新媒體藝術

類作品有特殊場地或設備需求者，得獎者需親自布展和撤展，所需布置材料、器材設備（含展示

設備）由得獎者自行準備，並依本簡章規定辦理，主辦單位保留展出時間、空間範圍等布展相關

最後決定權。

五、 展覽開幕暨頒獎典禮：展覽期間自114年10月 1日至 11月9日止(如有變動另行通知)；開幕暨

頒獎典禮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六、 得獎作品領回

得獎作品請於114年11月 13～15日至展覽地點領回，逾期未領回者，不負保管責任並得逕行處

理，領回方式如下：

(一) 親自或委託自然人領取：憑表 2-2送件收據取件，受託者請攜帶個人身分證件辦理。

(二) 託運：

1.郵局：請得獎者附足回程郵資（含作品、獎座或獎狀）後，由主辦單位協助寄回。

2.自行託運：自行洽談運輸單位於指定期間內取件，請事先與主辦單位確認運輸單位及取件時

間，運費及保險由得獎者自付。

3.主辦單位託運：由主辦單位協助洽詢運輸單位運送，運費由得獎者自付（貨到付款）。

捌、其他注意事項：



一、 作品安全及保險：

複審作品收件後由主辦單位負保管責任，並辦理保險，保險期間自作品收件後至領回截止日，

每件作品以新臺幣 4萬元計，出險責任依保單所載條款為準；惟遇不可抗力事件、作品材料脆

弱、作品本身結構及裝置不良等因素，導致作品遭受損害，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二、 授權事項:

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對得獎作品有研究、展示、攝影、出版、宣傳、上網、製作為文宣推廣品

及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公開展示及以數位化方式重製之權利，並提供上載網路或其他數位軟

體方式及基於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不另通知得獎者、亦不另給酬。

三、 本比賽不設限主題，惟「宜蘭意象獎」係鼓勵參賽者以宜蘭自然景觀、人文風貌或社會議題等

進行創作，表徵宜蘭意象元素請於報名系統或表 1-2勾選並說明，未勾選「宜蘭意象」作品者，

不列入評選對象。

玖、獎勵：分類選出佳作及優選，不分類選出宜蘭獎、宜蘭意象獎、銀獎及銅獎，詳如下表：

獎項 名額 獎勵方式

宜蘭獎 1
1.典藏金新臺幣 20萬元整、獎座1座、電子畫冊。
2.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典藏，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3.隔年起3年內，宜蘭美術獎得主得於主辦單位相關空間辦理個展，展出細節由雙方議定。

宜蘭意象獎 1
1.獎金新臺幣 10萬元整、獎座1座、電子畫冊。
2.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典藏，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3.可重複獲本比賽其他獎項(各獎項評選確定後，由優選以上作品中選出)。

銀獎 2 每名獎金新臺幣 7萬元整、獎座1座、電子畫冊。

銅獎 2 每名獎金新臺幣 5萬元整、獎座1座、電子畫冊。

優選 13 每名獎金1.2萬元，獎牌 1座、電子畫冊。

佳作 若干 各類選出若干名，每名獎狀1紙、電子畫冊。

備註：

一、 各獎項經評審委員會評定未達一定水準者，得從缺。

二、 評審委員會得視參賽作品多寡及水準，酌增減獎項或得獎名額，其獎金、獎狀之頒發及相關

權利義務由主辦單位決議之。

三、 獎金、典藏金依所得稅及二代健保相關規定辦理。團體得獎由團員自行決定獎金分配比率，

主辦單位不介入獎金分配協調事務，其他團員亦不得重複要求相關給付。

四、 連續 3年獲銅獎以上之得獎者，頒發本活動最高榮譽獎項(免審查獎)。

拾、 徵件簡章請至宜蘭美術獎網站https://art.ilccb.gov.tw下載，洽詢電話：（03）936-

9116#201紀先生。

拾壹、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修訂之。



2025宜蘭美術獎 報名表（初審）
表 1-1：基本資料

姓名 現職

相 片

浮貼處

請於照片背面書寫

姓名、聯絡電話、報名類別

生日 西元　　年　　月　　日 學歷

聯絡電話
電話：（  ） 手機：

*請留手機號碼外另一可聯繫市話號碼

電子郵件

(必填)

通訊地址
□□□□□

類別

（勾選）

□東方媒材類（含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創作）。

□西方媒材類（含油畫、壓克力、水彩、粉彩、素描、版畫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創作）。

□立體造型類（含雕塑、陶藝、織品、工藝、裝置或同類型複合媒材等立體創作）。

□攝影類（含傳統、數位等攝影創作）。

□新媒體藝術類（錄像、聲音藝術、數位音像、互動裝置等各式科技媒體等創作）。

藝術經歷

及

獲獎紀錄

（請條列

最重要五

項）

1.

2.

3.

4.

5.

身分證件影本張貼處

（身分證件影本正面） （身分證件影本反面）

切

結

書

1. 本人不具永久免審資格。
2. 本人參加宜蘭美術獎之參賽資料均屬實，並遵守簡章之規定；如有違反，由主辦單位取消得獎、入選、參展等
資格及追回獎酬。

3. 對於作品所使用之材料、音樂、影像圖檔等，涉及著作權及版權者，願自負法律責任。
4. 本人已詳閱簡章，並同意各項規定及主辦單位基於本活動行政作業、印刷、出版、學術研究、教育推廣、文宣
及行銷等之需要，得蒐集、處理、利用本人於參賽表單所填寫之個人資料。

參賽者簽名＿＿＿＿＿＿＿＿＿＿

收件
編號



2025宜蘭美術獎 報名表（初審）
表 1-2：作品介紹

姓名 類別
□東方媒材類　□西方媒材類
□立體造型類　□攝影類
□新媒體藝術類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份 宜蘭意象

□否
□是，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創作媒材
（材質）

作品尺寸/
時間

高　　　　×寬　　　　×深　　　cm
分 秒

新媒體藝術類： 送審雲端下載網址
（請自行將影片上傳至雲端，並填寫有效下載短網址）

創作理念或過程及作品介紹：勿超過 300字。

附註：
1.東方媒材類篆刻作品，本表需加註釋文。
2.作品有合成、後製需另行說明。
3.採用AI技術者，請詳述創作緣由、過程、方法、作品應用AI創作處、採用軟體、網站、關鍵
字詞、圖像及資料庫來源的合法性...等，未敍明或AI資料庫有侵權著，依參賽規範處理。

4.各類作品規格及注意事項請詳閱簡章各項說明。
5.本表文字請以正楷字書寫，或以電腦打字。
6.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

收件
編號



2025宜蘭美術獎 報名表（初審）
表 1-3：參賽作品表

  附註：東方媒材類（篆刻）及新媒體藝術類（多媒體影音及數位動畫）作品不需繳交本表。

以浮貼方式將參賽作品照片黏貼於作品表，若有局部照片亦同。
照片背面註明作品名稱、姓名、聯絡地址、電話及作品方向。

收件
編號



2025宜蘭美術獎 報名表（初審）
表 1-4：個資同意書

2025宜蘭美術獎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稱本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條規定，應向臺端告
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適用於臺端參與本局「2025宜蘭美術獎」活動所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臺端於本局相關公務申請書及契約書內容等文件所填載或與本局公務往來期間所產生屬

於個資法第 2 條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

訂保存年限（如：檔案法等）或本局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

1.宜蘭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2.配合依法調查之機關。

3.配合主管機關依職權或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4.基於善意相信揭露個人資料為法律所必需。

5.臺端於本局網站或依本局所指定網站所為，已違反網站服務條款，損害本局或他

人權益，本局揭露個人資料係為採取法律行為所必要者。

6.有利於臺端權益。

7.經臺端書面同意。

8.基於委外契約關係，本局依約履行提供個人資料義務。

（四）方式： 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臺端得以書面或致電本局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局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局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局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局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局因執行業務所必須

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五、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局將無法

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

□本人已詳閱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依個資法第 8條所告知事項，並清楚瞭解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

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簽名處：                      

收件
編號



2025宜蘭美術獎 複審報名表
表 2-1著作利用授權同意書

茲因參加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辦理宜蘭美術獎活動，同意就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使用，授權利用內容如下：

一、授權標的：

(一)作品類別：□東方媒材類　□西方媒材類　□立體造型類□攝影類　□新媒體藝術類

(二)作品名稱：

(三)數位檔案下載網址：

 (請轉換為短網址)

二、授權範圍：

(一)同意授權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就授權標的，有權得依著作權法規定之各種利用方式

（例如：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散布等等），為不限時間、地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

(二)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保有授權標的之著作權，但不得妨礙本同意書之履行。

三、授權人保證其作品為原創，其他第三人對上開創作無權利上爭議。若任何第三人向宜蘭

縣政府文化局就上開創作主張任何權利，應由授權人自負民、刑事上法律責任。

四、授權標的若為共同創作，應由全體創作者全部簽署。

五、本授權書經授權人簽署交付被授權人收執後同時成立，無須被授權人另為簽署。

此致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授權人：

姓名 身分證號 戶籍地址 電話 簽章
日期

(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收件
編號



2025宜蘭美術獎 報名表（複審）
表 2-2複審送件收據　各類作品送件及注意事項請詳閱簡章各項說明。

編號 類別

□ 東方媒材類　□ 西方媒材類

□ 立體造型類　□ 攝影類

□ 新媒體藝術類

作品

名稱

材質
作品尺寸/

時間長度

畫心:高     ×寬       ×深      cm

含框:高     ×寬       ×深      cm

動態影像:         分          秒

以上作品確已照收無誤。
此    致                 君（參賽者）

2025宜蘭美術獎承辦單位 經手人：

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

請憑此據於規定時間內至指定地點取回作品，逾期不負保管責任。

得獎

作品

領回

日期：114年11月 13日(週四)至 114年11月 15日(週六)

時間：09：00-17：00

地點：羅東文化工場 2樓天空藝廊（265041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 1段96號）

參賽作品標籤請自行填妥剪下，組件作品需編列序號，依附註說明處理。

各類作品標籤請依下列說明處理：
1. 平面作品請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處。
2. 立體作品請貼於底部背面。
3. 立軸作品請自行打洞掛於作品上方。
4. 非實體作品免貼。

2025          宜蘭      美術      獎 作品標籤  

收件編號：

類別：

作品名稱：

姓名： 電話：

包裝方式：□無　□氣泡布　□紙箱　□木箱

送件方式：□親送　□郵局　□宅配：               

退件方式：

□自取　□郵局（請附回郵）　□自洽貨運：         

□主辦單位託運（貨到付款）

2025          宜蘭      美術      獎 作品標籤  

收件編號：

類別：

作品名稱：

姓名： 電話：

包裝方式：□無　□氣泡布　□紙箱　□木箱

送件方式：□親送　□郵局　□宅配：               

退件方式：

□自取　□郵局（請附回郵）　□自洽貨運：         

□主辦單位託運（貨到付款）

收件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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